关于做好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院校：

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教人司〔2016〕230号）要求，为了做好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申报推荐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及要求
今年，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申报分为两个项目，即“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项目和“青年学者”项目。
1.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项目

特聘教授项目面向全国高校实施，讲座教授项目面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高校实施。各高校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教人〔2011〕10号）要求的申报条件进行审核推荐。对于推荐人选年龄要求为：截止2016年1月1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人选不超过45周岁，人文社会科学类人选不超过55周岁。从东部地区或海外招聘的高层次人才，年龄放宽2岁。
国防科技组人选应长期从事国防科技研究，承担国防重大科研项目，取得重大成果，做出重大贡献。

2.青年学者项目
一般具有博士学位，在教学科研一线工作；国内应聘者一般应担任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对于推荐人选年龄要求为: 截止2016年1月1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人选不超过38周岁，人文社会科学类人选不超过45周岁。
3.各高校现职校领导和聘期内的青年学者项目人选不得推荐；国家“千人计划”人选者不在支持之列。根据科研工作需要，各高校要支持鼓励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项目入选者牵头组建创新团队，提供必要条件，给予重点扶持。

二、工作要求

1.严把审核关
请各有关高校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严把人选质量条件，切实做到好中选优、宁缺毋滥。各高校应组织相关专家或学校学术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择优推荐，并对推荐材料、学术道德和政治倾向情况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推荐材料的真实性。推荐人选需在学校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一周。对公示期间反映的异议，高校要认真组织调查，将异议材料及调查结论随推荐材料一并报送我处。学校党委严格掌握人选的政治标准，对推荐人选研究提出书面意见。对推荐过程中把关不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学校，取消推荐资格。

2.报送材料要求

书面材料包括：

1 学校推荐报告；

2 推荐人选情况汇总表（一式一份）；

3 候选人申报材料（推荐表一式一份，附件材料一式一份）

4 学校党委对推荐人选政治表现的书面意见；

电子材料请各高校登陆长江学者申报管理系统填写（www.shenbao2016.changjiang.edu.cn）。

3.时间要求
请各高校务必于7月8日前，将候选人电子材料上传至长江学者申报管理系统，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纸质材料务必于7月11日前，报送或邮寄至教育厅人事处。

4.涉密要求

报送相关材料时，如涉及保密信息，要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要求，妥善做好保密技术处理，并在推荐报告中说明。
联 系 人：张晓莺

联系电话：0471-2856813

邮寄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5号
邮    编：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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